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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央大學各學士班應修科目表使用注意事項  

一、 學生應依入學年度之應修科目表修習。 

二、 共同必修科目請依「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必修科目選修辦法」之規定修讀。

大一外文及通識課程，如各學士班(學位學程)另有規定者，另訂於應修科

目表之備註欄中。 

三、 服務學習畢業條件，需符合「學生服務學習施行辦法」規定。 

四、 英文能力之修課及畢業條件，需符合「國立中央大學大一外文修課及教學

實施細則」、「國立中央大學英文能力鑑定暨進修英文課程實施細則」之規

定。 

五、 選課相關規定，請依本校學則、「國立中央大學學生選課辦法」及選課系統

上之「選課相關說明」辦理。 


